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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控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接受北京中

控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智联”或“公司”或“中控智联公

司”）的委托，对公司 2019 年、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

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0）第 011005 号）；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1）第 010960 号）。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

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要求，现就相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关于非标意见的具体内容及理由、依据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带特别段落——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的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中控智联公司 2018 年发生亏损

1,804,387.07 元，2019 年发生盈利 391,447.76 元，累计亏损 4,578,418.76 元，

2019 年只有一家客户，集中度过高。以上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控智联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为：

“中控智联公司 2020 年度发生亏损 1,436,031.72 元，累计亏损 6,014,450.48

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已停止，报告期内无收入，财务状况已严重恶化。以上

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控智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虽然中控智联公司披露了财务报表仍然以持

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理由，以及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计划，但该项持

续经营能力的应对计划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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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证据以证实应对计划能否改善中控智联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法判断按

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中原证券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1、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 

公司 2018 年发生亏损 1,804,387.07 元，2019 年发生盈利 391,447.76 元，

累计亏损 4,578,418.76 元，2019 年只有一家客户，集中度过高。以上事项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控智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020 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为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 

鉴于此，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2、公司为消除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采取的措施 

公司 2020 年度主营业务已停止，营业收入为 0 元。为了提高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自 2021 年以来，公司在原有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基础上，通过业

务整合，逐渐拓展了硬件及有色金属贸易、培训等新的业务，2021 年至 2023

年公司已产生新业务的收入，较 2020 年已经得到改善，并且已收回前期占用资

金，补充了经营所需资金，中控智联采取的改善措施初见成效。 

3、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尚未消除 

虽然公司已采取措施努力改善持续经营能力，但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新

业务规模不及预期，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改善影响有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中控智联期末所有者权益为 5,764,922.74 元，累计亏损 6,351,326.79 元，亏

损超过股本金额的 50%，我们认为中控智联公司的持续经营仍然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尚未消除。 

综上，中原证券认为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

准审计意见的原因尚未消除，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意在将标的公司南京

沃斯特能源有限公司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以标的公司为平台，拓展新的业务

方向，有助于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因素的消除。  

中控智联购买南京沃斯特能源有限公司股权事项，以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数据来判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20 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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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事项可能对公司期末净资产额和期末资产总额会形成一个减量影响，故

该非标准审计意见预计不会影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判断结果。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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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控智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的盖章

页）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